信用监管股2024年工作总结
及2025年重点工作安排

一、近期重点工作完成情况
1、做好全市各类市场主体年报工作
印发《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公示工作的通知》，专题组织召开2023年度年报公示工作部署会，组织召开年报公示工作推进会，听取各单位年报公示进度工作汇报，明确分工、责任到人，督查人员定时到基层单位检查督导，并指导基层创新年报方式方法，通过微信、视频等现代信息手段远程指导年报公示，鼓励各基层单位采取各种措施和途径推进年报工作进度，确保年报工作圆满完成。全市各类应年报市场主体105314户，截止6月底企业年报率已达到96.26%。 
2、继续全力做好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工作

截止目前，指导各有关单位已归集行政罚信息10880，条，行政许可信息220876条，抽查检查信息712675条，小微企业扶持信息2360条，荣誉信息488条，行政确认46686条，行政征收15584条，部门公告1条，共计1010429条。
3、优化营商环境评价工作

上报我局牵头的市场监管指标提升方面工作，按照省、市营商环境评价工作安排部署，继续做好营商环境工作资料的报送。

4、做好经营异常名录列入和信用修复工作
根据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》将市场主体因不按规定期限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、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、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记载为经营异常状态。
5、按照许昌市部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的通知，根据我市实际情况，继续指导并做好全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任务的抽取和检查工作。根据我局2024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本部门抽查计划，我市本部门共建立7个抽查计划，14个抽查任务，需检查市场主体5206家，目前各成员单位按照年初计划的时间节点，各项抽查检查任务已全部完成。
2024年跨部门联合抽查工作依据《关于印发禹州市市场监管领域2024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》有序开展各项工作。禹州市市场监管局作为市场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牵头部门，及时调整成员单位，煤炭工业管理局合并到应急管理局，增加了民族宗教事务局为成员单位，2024年共有26个单位参与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。截止目前我市已建立了执法人员库79个，检查对象库229个，抽查事项清单65项，2024年度共建立部门联合抽查计划73个，抽查任务202个，检查市场主体245家，止目前已全部完成，完成率100%。抽查结果已全部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部门协同监管平台-河南）向社会公示。
6、按照《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3年无照经营查处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，将清理整治无照经营作为日常监管的工作重心，严厉打击无照经营违法活动，着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。

7、配合我市“河湖长制”办公室做好“河湖长制”工作。根据“河湖长制”办公室工作安排，按时对书堂河、扒村河、犊水沟进行巡河、督导工作。

二、下步重点工作安排

继续做好经营异常名录列入和信用修复工作。

2、做好全市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工作。

3、做好我局和全市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。

4、指导各基层所做好年报工作。
5、指导各基层所队做好无照经营查处工作。
6、配合我市“河湖长制”办公室做好“河湖长制”工作。
7、完成其他临时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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